附件3
 
广西林业干部学校职业技能鉴定理论考试
考场规则
 
一、考生应按《准考证》所指定的时间、考场、考号参加考试。要服从监考人员的安排、尊重监考人员。
二、考生进入考场，不得携带任何书籍、笔记、稿纸、通讯工具以及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或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等物品进入座位，只准带钢笔、铅笔、圆规、三角板等必需的文具。
三、考生在考前十五分钟进入考场，凭准考证、身份证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放在课桌左上角以便查对。
四、考生迟到三十分钟不得入场，考试三十分钟后，才准交卷出场。
五、采取笔试的考试，考生得到试卷后，除将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指定位置外，不得作其他任何标记。答题一律使用黑色钢笔、圆珠笔书写，字迹要工整、清楚。答案写在草稿纸上或密封线位置以内的，一律无效。
六、采取机考的考试，监考员指导考生输入证件号、准考证号登录考试系统。考试过程中，考生须严格遵守机考系统列明的考场规则、操作指南和作答要求。如遇考试机故障、网络故障等异常情况，应听从监考员安排。如违反考场规则而影响考试成绩者责任自负。考生若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登录、答题、保存、交卷，将不能正确记录相关信息，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七、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肃静，独立作答，不得交流讨论，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发生异常情况等问题可举手询问。
八、考试结束时间一到，听到监考人员宣布“停止作答”口令后，考生必须服从，立即停止答卷，并将试卷反放，待监考人员收完试卷后退出考场。
九、不得将相关考试信息以任何方式带出考场，交卷后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谈论。
[bookmark: _GoBack]十、考试违纪违规行为按照《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试行）》（人社职司便函〔2021〕57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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